关于李晓霞同志的任前公示通告
     为了进一步扩大教职工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选择权和监督权，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，提高选人用人的质量，经推荐自荐、面试、组织考察，学院研究，决定对拟用的李晓霞同志予以任前公示，征求全院师生员工的意见。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1. 反映问题的方式：在公示期间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的形式，向学院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，以个人名义反应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。
2. 要求：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反对借机诽谤诬告。

3. 公示时间：从2010年4月14日到4月17日。

4. 公示联系地址和受理电话：

联系地址：外国语学院党总支（7-208）
电话：86843450  86843549  86843460
电子邮箱： wy86843458@163.com
附公示对象基本情况：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参加工作时间
	政治面貌
	学历
	职称
	单位及现任职务
	拟任职务

	李晓霞
	女
	1977．12
	2000．07
	群众
	本科
	讲师
	大英二部教师
	外国语学院院聘院长助理


外国语学院
2010年4月14日
